应城市镇村“四个三”工作细则
	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
镇（村 ）     
	三进农户
	三资清理
	便民服务
	三公开
	备注

	乡

镇

建

设
	1、有“绿色通道”实施办法；

2、有机关干部“蹲村全包”结对帮扶安排表；

3、有市领导、机关“三进”记录牌；

4、机关干部进村入户到位。
	1、有“三资”清理实施方案；

2、按标准建有农村“三资”代理服务中心，各种软硬件建设齐全，所属村“三资”帐务全部进入中心；

3、“三资”清理召开村干部动员会、户外有5-7幅宣传口号；

4、“三资”清理工作组织有力、程序正确、措施得力、工作落实；

5、逐村组织清理工作验收。
	1、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建设达到“九有”标准；

2、按市统一明确进驻的单位和项目落实到位、运行规范。
	1、建有一定规模和较高标准的公开栏；

2、党务、政务、财务等公开内容齐全；

3、按时公开，每期公开内容资料存档；

4、乡镇纪委“七有”工程全部落实。
	全市第二季度“三公开”内容以粮食直补发放、三资清理相关数据、本年度财务收支、计划生育等内容为主。各乡镇上报的重点村建设于6月10日前全部完成落实到位。

	村（社区）建设
	1、村有市镇领导、机关干部“三进”记录牌，记录及时清楚；

2、重点户有标志。
	1、有清理小组和专职填报人员；

2、“三资”清理按程序落实到位；

3、“三资”台帐帐物相符、记录清楚、清理资料齐全；

4、有宣传“三资”清理标语；

5、村干部对清理后“三资”情况清楚。
	1、便民服务室建设达到“五有”标准；2、有村组干部联系电话；

3、服务有记录。
	1、建有一定规模和较高标准的公开栏；

2、统一按《湖北省村务公开栏设计模板样式》按季公开一次并有记录存档；

3、村纪检队伍、阵地、职责、制度、保障五落实到位。
	


